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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卫医规〔2025〕 3号

关于印发省级临床重点专科管理和专科能力

周期性评估办法的通知

：

为加强和规范省级临床重点专科的建设管理，充分发挥重点

专科带动引领和能力评估“指挥棒”作用，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各设区的市卫生健康委可参照制定本级临床重点专科管理

办法 。

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

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5年 3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
室 2025年2月 19 日印发


